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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山 東 晨 鳴 紙 業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2）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3.09條而作出。

董事考慮本搬遷事項之所有方面後，鑒於(i)本事項乃按照吉林市總體規劃而作出；

及(ii)本公司及／或本公司之子公司吉林晨鳴紙業有限公司對本事項並無酌情權，

故董事認為，本事項並不視為上市規則第14章所指之「交易」。

茲載列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日

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吉林晨鳴簽

署遷建協議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陳洪國

主席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尹同遠先生、李峰先生、耿光林先生、譚道誠先生、侯

煥才先生及周少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崔友平先生、王鳳榮女士及王效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王愛國先生、張志元先生、王翔飛先生、王玉玫女士及張宏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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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 B   股票代码：000488   200488  公告编号：2011-028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晨鸣签署迁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吉林市总体

规划，吉林市人民政府及其国开吉林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晨鸣”）就位于吉林市昌邑区的吉林晨鸣

厂区土地拆迁事宜协商一致，四方签订了《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迁建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该《协议》所述拆迁事项未来无需再履行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根据《协议》，吉林晨鸣可获得补偿资金 22 亿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吉林晨鸣获得的

政府搬迁补偿款，暂作为专项应付款，在老厂区搬迁及新建厂区时按以下顺序做财

务处理：（1）对因搬迁而被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和不可移动固定资产报废等损失

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同时从专项应付款转入同样的金额计入损益；（2）对搬

迁过程中发生的可移动资产的拆卸、运输、重新安装、调试等支出，以及人员安置

等费用性支出的补偿，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同时从专项应付款转入同样的金额

计入损益；（3）对企业重新购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等无形资产、固定资产

的资本性支出，在发生时计入资本性支出，在达到可使用状态时，根据资本性支出

金额，从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核算；(4)搬迁补偿款在依次补偿前 3 项后的结

余，在新厂区完工后转为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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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标的的基本情况 

《协议》涉及土地搬迁对象为吉林晨鸣及吉林造纸集团有限公司所占用的土地

共计 1304.8 亩。在搬迁土地范围内，吉林晨鸣拥有年产 25 万吨纸张生产线 1条，

并拥有生产线相关辅助设施。 

二、协议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吉林市人民政府 

乙方：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国开吉林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吉林晨鸣有限责任公司 

（二）协议签订日期：2011 年 8 月 13 日 

（三）协议生效：经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

单位公章）后生效。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国开吉林投资有限公司受吉林市人民政府委托负责收储吉林晨鸣及吉林造

纸集团有限公司所占用的土地共计 1304.8 亩，国开吉林投资有限公司需支付吉林

晨鸣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全部固定资产搬迁损失、搬迁费及职工安置费用（以

下合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22 亿元。该补偿款为净补偿款，如涉及到各项税

费，均由国开吉林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并自行解决。 

资金支付方式：于《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向吉林晨鸣支付 30%即 6.6 亿元

补偿款；吉林晨鸣新项目开工之日起10日内向吉林晨鸣支付30%即6.6亿元补偿款；

新项目主厂房封闭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 40%即 8.8 亿元补偿款。 

2、吉林市人民政府为吉林晨鸣提供 1000 亩建设用地指标。吉林晨鸣以 150 元

/平方米的地价缴纳土地出让金，除此之外吉林晨鸣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土地

使用期为 50 年，吉林市人民政府以出让方式办理权证给吉林晨鸣。 

3、新项目建设享受当地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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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林晨鸣新项目选址在金珠工业区，于 2012 年 3 月开始建设，2013 年 12

月底搬迁完毕后，国开吉林投资有限公司全面接收本协议收储土地。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协议，吉林晨鸣于 2013 年底搬迁完毕，因此本次搬迁对公司 2011

年业绩无重大影响。 

（2）吉林晨鸣是在原吉林造纸集团有限公司及吉林造纸股份公司的基础上进

行改扩建，生产工厂位于市区，环保成本高；生产工艺布局不合理，设备老化陈旧，

产能发挥和产品质量受限制，生产成本高；本次环保迁建，有助于吉林晨鸣产业升

级。 

四、其他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迁建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迁建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